怀化市生态环境局溆浦分局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情况

本单位是行政单位，内设行政业务股室7个；核定编制114名，实有人数114人，其中：行政人员11人、事业人员103人，离退休人员22人（提前退休人员2人）。

二、主要职责

1、承担着全县的环保规划、污染预防和控制、核安全和辐射。环境安全监督管理、环境监测、环境信息发布、环境保护宣传。

2.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处理、环保执法等工作。

3、负责主要污染物减排、生态创建、溆水流域综合治理等综合性工作的牵头和日常管理。

三、整体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929.9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95.9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221.9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98万元。

（二）项目支出2146.69万元，其中节能环保支出2055.94万元（其中环境保护管理事务736.63万元，环境监测与监察135.11万元，污染防治656.59万元，自然生态保护527.6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8.87万元，农林水支出1.88万元。

四、三公经费情况

三公经费5.4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5.49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2019年度三公经费支出5.84万元，较2019年减少0.35万元，主要原因是为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

五、固定资产情况

（一）本年新增固定资产974.42万元，其中681.44万元为环保业务用房建设款，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垃圾车购置款285.95万元，办公设备购置款7.03万元。

（二）本年底固定资产总值为1381.27万元。

六、主要绩效及自评情况
2020年，我们通过加快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加大环境宣传，全县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地表水2个省控断面和县城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县城空气质量优良率99.2%，区域噪声和交通干线噪声达到国家标准。

1.加快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针对2017年以来中央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省环保督察交办件、反馈意见及长江交办的突出环境问题，认真开展“回头看”和整改工作。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交办件、省环保督察交办件共73件均已整改到位。因问题整改工作到位，整改效果良好，省、市已要求作为整改正面典型推介。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27件中24件已整改到位并销号，3件已整改并上报销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件30件，现已办结17件，整改中13件。

2.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认真打好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战，落实“夏季攻势”任务，推动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出台了我县《创建空气环境质量二级达标城市工作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组织实施。持续开展城区扬尘、道路扬尘、露天烧烤、餐饮加工场所、烟花爆竹燃放等整治，空气环境质量得到持续好转。完成溆浦县非道路移动机械调查摸底和编码登记工作，登记非道路移动机械532台，排名全市第一。县工业园区空气微站建成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方面：完成千吨万人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污染隐患排查，并整改所发现的7个问题；完成16个乡镇千人以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分工作；低庄镇污水处理厂建成并投入使用。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试点工作，以行政村为单位、自然村为单元，组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信息调查、农村黑臭水体现状调查，编制了《溆浦县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20－2030）》，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信息上报。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开展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完成13家尾矿库污染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治理尾矿库12座。完成危险废物大调查、大排查工作，102家企业信息录入“湖南省固体废物监管平台”，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整改。持续开展石材企业污染整治工作，9家石材企业进一步完善污染防治措施，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其中4家企业新安装了污水压滤机，对切割废水进行泥水分离；其他5家石材企业完善了厂区保洁制度，新购置了洒水车、雾炮机等降尘设施。
3.加强环境监管执法。一是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今年以来，共审批报告书项目3个、报告表项目79个，网上湖南省登记备案系统企业自行登记备案项目293个。项目审批中，坚决执行国家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政策；严格执行总量控制制度，未取得总量指标的项目不予审批；严格把好项目选址关，做好现场察看和生态红线图坐标对比，确保不在饮用水源和生态红线范围内新上项目；全年未出现违规、越级审批现象。二是规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管理。指导547家企业在网上开展排污许可登记管理，35家重点企业上报申领排污许可证。三是认真开展水电行业清查及规范整治。会同县水利局、县发改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等职能部门对县内水电企业开展了全面清理整顿，进一步水电行业开发秩序，规范企业排污行为。共清查水电站128家，督促完善环保审批手续75家。四是加强环保监管执法。重点加强对石材、硅砂等重点行业的现场监察，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场等重点污染源监管，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情况巡查。全年共出动监察人员1200余人次，现场检查400余次，制作环境现场监察记录400余份，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50起，处罚金额128万元，移送公安行政拘留6起，查封扣押一起，查处案件数量和处罚金额均列全市第一。五是加强环境信访问题办理。收到各类投诉及交办信访件54件，其中红网百姓呼声13件，12345市长热线17件，全部办结并回复。

4.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加强政府官网、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宣传。溆浦县生态环境门户网发布各类消息、动态200余条；溆浦环保公众号制作和发布各类动态信息39条；向上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溆浦红网报送各类新闻稿件45篇。组织开展了环保世纪行及“6.5”环境日宣传活动，共悬挂标语横幅25条，摆放宣传展板42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2000余份，解答相关环保问题咨询60余人次。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引导企业、村民树立良好的环境观念，灌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结合疫情防控、爱国卫生运动月、应急管理及防震减灾、安全生产、“6.26”国际禁毒日等活动开展集中宣传，制作宣传展版10块、宣传横幅9条，发放各项宣传资料8000余份。开展环保知识授课。分局领导和股室长在县委党校对新上岗领导干部、中青班干部培训班进行了环保知识的授课。

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用运转经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不能完全满足环保行政运行的工作需要和资金的及时支付。

（二）不可预计的专项资金需求不能及时安排预算。我局部分环保专项工作如环保部和省环保厅统一部署的环保专项工作，在上年编制预算之前不能充分预计，因而没有列入预算，当环保专项工作开展急需使用资金时，因没有纳入预算难以获得专项拨款，致使项目实施受阻。

八、有关建议

（一） 加强培训。建议财政部门多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工作的业务工作培训，组织开展部门之间、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

（二） 加大对环保执法部门的预算支持力度。随着上级环保督察力度的加大，我局的行政处罚力度将会加大，执法成本也会加大，为保障环保工作的顺利进行，请求财政局在财务政策和资金方面对我局予以倾斜，以保障我局所需的执法经费。

